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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市发改价格〔⒛21〕 50号

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梅州市财政局关于调整

梅州市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 (管委会),市府直属、中央和省属驻梅

各单位 :

为规范我市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政策,切实减轻社会

负担,促进实体经济发展,根据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

厅关于周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X粤发改价格

〔⒛20〕 们5号 )有关规定,经市人民政府同意,现就调整我市

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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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按照·
El家和省有关规定,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受地质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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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、施工等客观因素影响,不 能与地面建筑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,

经有批准权限的主管部门批准,由建设单位按照应建防空地下室

的建筑面积和规定的易地建设收费标准缴纳易地建设费用。建设

单位按应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10O0元 的标准缴纳易

地建设费,其 中:地面总建筑面积⒛00平方米 (含 )以 下的民用

建筑 〔10层 (含 )以上或基础埋深达 3米 (含 )以 上的除外〕收

费标准按应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每平方米500元 的标准缴纳防

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。

二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,统一由税务

部门负责征收,全额上缴国库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减免防

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。

三、本通知自⒛21年 1月 1日 起执行,有效期 5年。执行

期间如遇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调整,按新政策执行。原梅州市物价

局、梅州市财政局、梅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、梅州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印发的《关于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通知》(梅市价

〔2010〕 76号 )同 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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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 :主动公开

抄送: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,市府办,各县 (市、区)发展改革局、

财政局。

2021 ∠F3 丿日 3 日 印爿之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

-3-


